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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神职院党发 〔2019〕18 号

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

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先进

党支部以及确立党员示范岗、党员标杆的方案

各党支部：

一年来，我院各党支部、广大党员、党务工作者深入学习贯

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涌现出一批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。

为树立典型、弘扬正气，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、

制度化，践行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，激励党员学习

先进、赶超先进、争当先进，院党委决定在今年“七一”前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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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，并确立一批党员示范

岗及学院党员标杆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表彰优秀共产党员，应重点在教学科研、管理服务一线的优

秀党员和品学兼优的学生党员中推荐；优秀共产党员表彰人选必

须是中共正式党员。组织关系由外转入，则必须转入学校管理 1

年以上。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人选必须有 1 年以上党务工作经验，

一般不推荐各支部书记。党员示范岗和党员标杆在优秀党员和优

秀党务工作者中选举产生。

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推荐人选不交叉重复。副

校级（含）以上领导一般不推荐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优秀共产党员：

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理想信念坚

定；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，严格执行《中国共产党廉洁

自律准则》，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。

牢记宗旨、爱岗敬业、锐意进取、改革创新，在教学科研、

管理服务、专业学习中先锋模范作用明显，实绩突出，师生公认。

在工作中出现问题，给学院声誉带来不良影响的不予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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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3 年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的不予推荐。在廉政建设、文明建设、

意识形态等“一票否决”工作中出现问题的，不得推荐。

（二）优秀党务工作者：

符合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，在党员师生中起到表率作用。

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阵地意识，熟悉党建业务，认真履行职责，

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各项决策部署；党建工作思

路清晰，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强，善于研究和解决高校党建工作

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模范遵守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，严

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。

注重学习，有较高的党建理论水平；工作业绩突出，党务工

作得到大家的公认；密切联系师生，为师生排忧解难，在党员和

师生中威信高。

在工作中出现问题，给学院声誉带来不良影响的不予推荐。

近 3 年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的不予推荐。在廉政建设、文明建设、

意识形态等“一票否决”工作中出现问题的，不得推荐。

（三）先进党支部：

由学院全体（或分管）党委委员和党务、纪委工作人员组成

考核小组，对各支部进行检查考核，分数排名靠前（总分 100）

推荐为先进党支部。考核指标为：

1.创造性地开展党员喜闻乐见的（主题党日）活动（30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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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开展和创新思路，整理存档资料的时间

进度和质量（20）；

3.走出校园服务社会，校企合作科研交流，或开拓对接区域

思想文化项目（20）；

4.执行上级党组织要求，完成交办任务的效率和力度（10）；

5.党建亮点的宣传和党建品牌的打造，在陕西先锋、榆林党

建等党建平台发声宣传（20）。

（四）党员示范岗和党员标杆。

党员示范岗在评选出的优秀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中产生，各支

部自行民主评选出一名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即可获得“党员示范岗”

荣誉称号。

党员标杆在全体党员示范岗候选人中选举产生。学院党委将

召开全体党员大会，通过无记名投票，得票最高的前两位候选人

即为我院本年度党员标杆。

三、评选表彰步骤

先进党支部由组宣科根据得分推荐。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

务工作者表彰对象推荐以党支部为单位，具体步骤如下：

（一）按名额评选候选人。各党支部根据评选条件，广泛征

求党员意见，提出初步名单，报学院党委审核。

（二） 审查公示。学院党委审查，并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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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选党员示范岗及党员标杆。

（四） 表彰。“七一”前，学院召开表彰大会，对优秀共产

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先进党支部进行表彰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党支部要深刻认识评选表彰的意义，激励党员在服

务改革发展、服务师生群众中创先进、争优秀。要严格按照评选

条件和程序，做好推荐工作，确保评出导向、评出干劲、评出氛

围。

（二）各党支部于 6 月 21 日 12:00 前将推荐名额、推荐表

及审核表报党政办组宣科。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要填

写审批表中先进事迹内容（简明扼要，不超过 200 字），否则推

荐无效。

（三）优秀党员评选不超党员总数的 15%，按照四舍五入计

算。优秀党务工作者各支部分别评选 1 名。先进党支部全校评选

1 个。

（四）评选表彰对象不交叉重复，同时不再参与本年度校内

其他荣誉的评选。已获得神木市级（含）以上党务荣誉的不参评。

联系方式：王 慧 0912-8513034

邮 箱：25049315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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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 各支部推荐名额分配表

2 各支部党员名单

3 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表

4 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审批表

中共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19 年 6 月 14 日

抄送：院级领导

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 6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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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

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备注

机关

党支部
3 1

机电工程系

党支部
2 1

管理工程系

党支部
2 1

公共课教学

部党支部
2 1

化工电力工

程系党支部
2 1

矿业建筑工

程系党支部
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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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神木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党员名单（86 名）

机关党支部（18 名） 书记：邱长存

艾 国 邱长存 王煜（组） 杨志德（宣） 乔海军

宋玉怀 王 烨 高 斌 刘 军 项治军

谢晓艳 张 军 李严妮 乔娜娜 张 峰

乔玉玲 白伟（小） 陈 曦

化工-电力工程系党支部（13 名） 书记：杜芳兴

王文艺 杜芳兴 张 轩（组） 冯 明（宣） 李红梅

姜艳则 刘 燕 刘 杰 陈 庆 杨永林

解寅珑 云红红 白健美

管理工程系党支部（15 名） 书记：高彩琴

李长春 高彩琴 张志刚（组） 訾婷婷（宣） 孙云霞

李辽强 刘小毛 李 霞 李媛媛 刘 瑞

冯雪莹 李晓军 邓晓璇 王小芳 思广花

机电工程系党支部（16 名） 书记：代创伟

李广智 代创伟 白 榕（组） 王进（宣） 贺 琴

温晓荣 韩晨霞 赵小平 杨 帆 张春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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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恒培 王 笑 郭 磊 贺安伟 王 妮

赵新凯

矿业-建筑工程系党支部（9 名） 书记：王武林

王慧如 王武林 杨浩宇（组） 白林飞（宣） 张 莉

马 艳 燕利芳 高 媛 孟清华

公共课教学部党支部（15 名） 书记：田志雄

项世荣 田志雄 孙伟忠（组） 刘强（宣） 冯 艳

贾艳敏 折欣宇 任林香 解彬艳 李粉香

任利丰 司海燕 陈志文 李 丽 李永军


